
长城季季红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简介 

开放时间 9 月 29 日，业绩报酬比较基准 3.80%/年（具体以产品开放公告为准） 

产品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长城季季红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91 天份额 15 期） 

资产管理人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托管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规模 本集合计划推广期规模上限为 5 亿份，存续期无规模上限 

认购起点 首次参与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5 万元，追加参与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1,000

元 

产品期限 无固定存续期限 

开放期 每满 91 天开放一次（具体以管理人公告为准） 

固定管理费 0.3%/年 

托管费 0.10%/年 

认购/赎回费 无 

自有资金 本计划无自有资金参与 

风险准备金 本计划有风险准备金，风险准备金从业绩报酬中全额计提，计提时点与业绩

报酬保持一致，且不超过前一日资产净值的 1%，提满后不再继续提取 

业绩报酬计提

基准 

管理人将于计划开放期前五工作日发布下一期管理人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本

产品管理人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不代表本产品的实际收益率。本产品的实际收

益率以本产品最终收益率为准。 

投资范围 （1）具有良好流动性的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包括公司债（含非公开发行的



公司债）、企业债、同业存单、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可

转换债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交换债券、可续期债券、资产支持受益凭

证、地方政府债、资产证券化产品（资产支持证券、ABN、ABCP 等）、项

目收益票据、项目收益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国债、金融

债、次级债券（务）、混合资本债（二级资本债）、债券逆回购、央行票据、

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等，比例 0-100%，其中可转换债、可分离交易可

转债、可交换债券投资比例为 0-20%； 

（2）仅限因持有可转债转股及可交换债券转股所得的股票、因所持可分离交

易可转债而产生的权证。本计划不从一级市场申购股票及二级市场买入股票。

持有因可转债转股及可交换债券转股所得的股票、可分离交易可转债而产生

的权证应在具备可交易条件的 5 个交易日内全部卖出。比例 0-20%； 

（3）本计划可以参与证券回购但回购融入资金余额不得超过本计划资产净值

的 40%，集合计划的总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不得超过 200%。中国证监会另

有规定的除外。 

风险揭示 

风险揭示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证券公司、托管机构及代

理推广机构不以任何方式向客户做出保证其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者保证其取

得最低收益的承诺。 

产品特征 

风险特征 

本计划主要投资固定收益类产品，属于中低风险证券投资产品，风险收益水

平低于股票及股票型产品，高于货币市场产品。 

适合推广对象 本集合计划适合向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但对资产流动性需求有一定要求的投



资者。 

管理人简介 

管理人简介 

长城证券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在原深圳长城证券营业部和海南汇

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所属证券机构合并基础上设立的综合类证券公司。长城

证券第一大控股股东为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华能资本为中国华能集团公

司所属全资子公司。长城证券成立于1996年5月，注册资本31.03亿，2018

年10月2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02939。 

资管业务荣誉 公司在资产管理领域获得多类奖项，包括： 

2016最具人气理财产品（21世纪经济报道） 

2016中国最佳量化投资团队（证券时报） 

三年期金牛券商集合资管计划（中国证券报） 

2016年度金牛券商集合资管计划（中国证券报） 

2017中国券商绝对收益产品君鼎奖（证券时报） 

2017中国券商资产管理君鼎奖（证券时报） 

金贝奖∙最具发展潜力证券资产管理团队（21世纪经济报道） 

金鼎奖∙最具成长性券商资管（每日经济新闻） 

金鼎奖∙最佳口碑固收类产品（每日经济新闻） 

2018中国券商绝对收益产品君鼎奖（证券时报） 

2018年度券商资产管理金帆新锐奖（21世纪经济报道） 

免责声明: 

内部材料，仅供专业人士参考，请勿外传。在任何情况下，本材料的信息或

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仅供内部专业人士参考，一切以合

作达成的具体方案为准。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